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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1.需繳交文件： 

  (1)申請書 

  (2) 2 年內之語言能力證明正本(正本審核完畢歸還) 。語言能力證明文件須包含聽說讀寫四 

     項語言能力之成績 

  (3)歷年成績單正本 

2.申請時間：每學年第二學期，截止日期配合學校轉系作業時程，另行公告。 

3.申請外文系雙主修、輔系的同學須符合『國立中興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』及『國 

立中興大學大學部學生選修輔系辦法』等相關規定。 


